附件2

2019年春季学期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计划表

部门名称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
	职业(工种)
	等级
（类别）
	批次
	对象
(本院学生、外校学生或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)
	计划人数
	教学计划外培训学时
	收费标准（元/人）
	培训时间
(周次)
	鉴定时间
(日期)
	报名地点
	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负责系部
	培训认证机构
	发证部门

	
	
	
	
	
	
	培训费
	鉴定费
	培训鉴定费用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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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
注：1、“对象”为本院的应具体到专业班级，为校外的应具体到单位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 2、“培训时间”写明从第几周至第几周开展培训（如第8-16周）；
3、“鉴定时间”具体到年月日；
4、“发证部门”应与证书所盖公章一致；
5、“联系人及联系电话”为负责该职业（工种）培训与鉴定具体工作的人员；
6、鉴定所职业（工种）鉴定时间原则上不应安排在5、11月的“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”的考试周，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周，谨慎安排在“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及英语应用能力(B级)考试”等考试周。
7、在校生向鉴定所申报鉴定的，申报鉴定时间原则上为毕业学年，特殊原因可特别申请提前至第四学期末申报。
